
株洲商务和粮食局 
株 洲 市 财 政 局 文 件
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株 商 发 （2 0 2 0 〕3 2 号

株洲商务和粮食局株洲市财政局 

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关于开展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 

复业新增就业补贴申领的通告

为 贯 彻 落 实 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支持住宿餐 

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湘政办 

发 〔2020〕1 7 号 ）精 神 ，进一步支持住宿餐饮业正常经营，促进 

相关人员就业，根 据 《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湖南省财政厅 < 关于开展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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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新增就业补贴申领的通告> 》（湘 商 服 〔2020〕8 号 ）要求，现 

就做好我市住宿餐饮业新增就业补贴申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申报范围

在株洲市范围内注册，具有法人资格，依法缴纳税收，信用 

记录良好，无违法违规行为，2 0 2 0 年 6 月 3 0 日前恢复营业的住 

宿 和 餐 饮 企 业 （个体工商户）可以到营业执照注册所在县（市 ） 

区商务和粮食主管部门申请。

二、 申报条件

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2 0 2 0 年 2 月 1 日 至 6 月 3 0 日期间新 

招 用 人 员 （以签订劳动合同时间为准），并与其签订一年以上劳 

动合同，按月发放三个月以上工资的（城市五区不低于1700元/ 

月，渌口、醴陵、攸 县 不 低 于 1540元/ 月，茶陵、炎陵不低于1380 

元/ 月 ），可申领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资金，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 

1 0 0 0 元/人 。具体补贴标准根据资金总额及核定申报人数确定并 

对外公示。

三、 申报资料要求

申领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资金的住宿餐饮企业和个体工商 

户需提供以下纸质资料（按顺序装订，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并由各 

区 县 （市 ）商务粮食主管部门查验原件）一式三份并附电子版。

1、株洲市住宿餐饮行业新增就业补贴资金申请表（附 件 2 ) 

和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新增就业补贴花名 

册 （附 件 3 )。



2 、 工商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法人或个体工商户经营者 

身份证复印件。

3 、 2 0 2 0 年 2 月 1 日 至 6 月 3 0 曰期间新招人员签订的一年 

以上劳动合同复印件。

4 、  申请单位提供发放三个月以上工资凭证或银行流水，新 

招员工身份证复印件（复印件上由其本人填写近3 月工资情况及 

手机号码并签名）。

5 、 承 诺 书 原 件 （附 件 4 ) ，并由法人或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签 

字加盖公章。

四、申请程序及报送时间

1、 项目申报：各住宿和餐饮企业（个体工商户），于 2 0 2 0 年 

9 月 1 5 曰前，将申报材料交营业执照注册所在县（市 ）区商务和 

粮食主管部门。

2 、 项目初审：各 县 （市 ）区商务粮食主管部门将申报资料 

与同级发改、财政部门共同进行初审并签署意见，初审合格的企 

业 （单 位 ）由 各 县 （市 ）区商务粮食主管部门与发改、财政联合 

行文并将企业申报材料与9 月 2 0 日前报送市商务和粮食局，逾 

期不再受理。

3 、 部门审核：市商务和粮食局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市 

财政局对申报资料进行复核，并根据复核结果拟定资金分配方案， 

报请市政府批准。

4 、 结果公示：市商务和粮食局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市



财政局将拟支持的企业（个体工商户）在各自门户网上公示。

5 、资金拨付：结果公示无异议后，市财政局下达资金拨付 

计划，各 县 （市 ）区财政部门按照资金拨付计划，2 0 2 0 年 1 0 月 

2 0 曰前将补贴资金发放到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企业和个体工商 

户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1、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对照通知要求，抓紧做好摸底调查 

和宣传发动工作，明确具体工作人员，按照时间节点及时组织企 

业和个体工商户报送资料。

2 、 各部门要对申报资料进行严格初审，严禁虚增人员名单 

等虚报冒领等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确保补贴 

资金安全、规范使用。同时充分发挥资金效益，并认真开展资金 

绩效评价工作。

3 、 请各住宿餐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要求如实提供以上资 

料 ，对冒领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的企业和个人将通过媒体等渠道 

对外公布，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
附件：1 . 《湖南省商务厅、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湖南 

省财政厅关于开展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新 

增就业补贴申领的通告》（湘商服[2020]8号）

2. 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新增就业补贴 

申报表

3. 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新增就业补贴



花名册

4.承诺书

2 0 2 0 年 9 月 1 曰



株洲市商务和粮食局办公室 2019年 9 月 1 曰印



附 件 1

湖 南 省 商 务 厅
湖 南 省 发 展 敝 革 委 员 会 文 件i南 食 财 政 厅

湘 商 服 〔2020〕8号

湖南宵商务厅湖南竹发展和改苹委R 会 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住宿餐饮行业M/:对疫情 
影响加快复工复业新增就业补贴申领的通告

为 贯 彻 落 实 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< 关于支持住宿餐 

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湘政办 

发 〔2020〕1 7 号 ）精神，省商务厅、省发改委、省财政厅等部 

门 统 筹 安 排 1 亿元纾困资金， 切块下达给各市州用于住宿餐饮行 

业新增就业补贴。在省内注册， 具有法人资格，依法缴纳税收， 

信用记录良好，无违法违规行为，2 0 2 0 年 6 月 3 0 曰前恢复营业 

的住宿和餐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可以到各市州商务部门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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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条件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2 0 2 0 年 2 月 1 曰至6 月 30 

曰期间新招用人员（以签订劳动合同时间为准），并与其签订一 

年以上劳动合同，按月发放三个月以上工资（不低于全省最 低 工  

资 标 准 ）的，可申领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资金，补贴标准最 高 不  

超 过 1000元/ 人，具体标准由市州确定并对外公示。各市州商 务 、 

财政、发 改部门应在1 0 月 2 0 日前将补贴资金发放到符合条件的 

住宿餐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。

湖南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0年 7 月 2 9 曰印发



附 件 2

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 

新增就业补贴申报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)： 填报曰期:

申请单位名称

经营地址

所属行业 □住宿行业 □餐饮行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负责人姓名 负责人联系电话

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联系电话

账户信息

户 名

银行账号

开户银行

申请补贴人数 单位性质
□入规企业、大个体户 

□其它

县 （市 ）区商务粮食部门意见

( 签 章 ）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曰

县 （市 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意见

( 签 章 ）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曰

县 （市 ）区财政部门意见

( 签 章 ） 

年 月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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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4

承 诺 书

t 谨就申请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业新增就

* 业补贴事宜，做出以下承诺：

1. 保证所提交的申请资料全面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；

2 . 保证本单位依法诚信经营，依法缴纳税收，无违法违规行 

为；

3. 如有隐瞒、虚假等不实之处，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 

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特此承诺。

申报单位法人代表签字: 

申 报 单 位 （盖 章 )：

2 0 2 0 年 月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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